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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托条例（EU）2021/771 2021 年 

1 月 21 日

补充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18/848 号条例（欧盟），规定了在有机生产公共控制和经营者
团体公共控制框架内检查文件记录的具体标准和条件。

第1条.

文件记录检查

1. 根据第 2018/848 号法规（欧盟）第 38(3)条进行的现场实物检查必须包括可追溯性检查
和通过文件记录检查对经营者或经营者群体进行的质量平衡检查。

2. 根据第 2018/848 号条例（欧盟），主管当局或适当情况下的管理当局或核 证当局可
溯源性和质量平衡检查应按照《公约》第 38(6)条规定的书面记录中记录的标准模板进行。

3. 对于可追溯性检查和质量平衡检查，应根据风险选择产品、产品组和核查期。

4. 可追溯性检查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并有适当的文件证明，包括库存和财务记录

(a) 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如果不同，请注明产品所有人、销售商或出口商的名称和地址

(b) 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如果不同，请注明产品买方或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

(c) 根据 (EU) 2018/848 号法规第 35(6)条规定提供的供应商证书。

(d) 第 2018/848 号法规（欧盟）附件 III 第 2.1.1 条提及的信息。

(e) 适当的地段标识。

5. 在适用的情况下，质量平衡检查应与适当的文件一起进行，包括库存记录和财务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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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理由如下

(a) 交付给该部门的产品的性质和数量，相关情况下，购买的原材料及其用途，相关情况
下，产品的成分；

(b) 场所内储存的产品的性质和数量；

(c) 从经营者或经营者集团运往收货人处所或储存设施的产品的性质和数量；

(d) 对于买卖产品而不实际处理产品的企业，应说明买卖产品的性质和数量、供应商
（如果不同）、卖方或出口商、买方（如果不同）和收货人；

(e) 上一年获得、收集或收获的产品产量。

(f) 当年获得、收集和收获的产品的实际产量。

(g) 当年和前一年管理的牲畜数量和/或重量。

(h) 产品在生产、准备和分销各个阶段的损失；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i) 有机产品或转换中产品作为非有机产品销售。

第2条.

运营商集团的正式管理

1. 为了认证和核查经营者集团的合规情况，主管当局或在适当情况下，管理当局或理事机构
必须任命一名有能力评估内部控制系统（ICS）的检查员。

2. 为评估经营者集团综合控制系统的建立、运行和维护情况，主管当局或在适当情况下，管
理当局或理事机构应至少确定以下内容

(a) 引入的综合控制系统的文件化程序符合第 2018/848 号法规（欧盟）的要求；

(b) 不断更新企业集团成员名单，其中包含每个成员的必要信息，并与证书范围保持一
致；

(c) 经营者集团的所有成员通过参与经营者集团，应遵守（欧盟）2018/848 号条例第 
36( 1 ) ( a ) 、(b) 和 (e) 条规定的标准；

(d) 综合监控系统检查员的人数、培训和能力充足且适当，综合监控系统检查员之间没有利

益冲突

第 2 条并不相关，因为 JONA 已申请运营
商集团不受欧盟认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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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例子；

(e) 对经营集团的所有成员及其活动、生产单位或设施，包括采购和收款中心，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内部检查，并记录在案；

(f) 新成员、新的生产单位和现有成员的新活动（包括新的采购和收款中心）只有在综合
服务社经理根据综合服务社的文件程序和内部检查报告批准后才能接受；

(g) 如果出现违规情况，综合监控系统管理员将根据综合监控系统中记录的程序采取适 
当行动，包括采取后续行动；

(h) 向国际商品安全管理机构的主管当局发出通知，或酌情向管理当局或理事机构发出通
知，是适当和充分的；

(i) 通过估算数量和交叉检查每个工人小组成员的产量，确保所有产品和工人小组成员的内
部可追溯性；

(j) 操作员小组成员应接受有关 ICS 程序和法规 (EU) 2018/848 要求的适当培训。

3. 主 管 当 局 或 在 适 当 情 况 下 ， 监 管 当 局 或 监 管 机 构 应 根 据 第(EU) 2018/848 号 法 规 第
38(4)(d)条的规定，运用风险评估来选择企业集团成员的样本进行复检。在此过程中，他们
应至少考虑到生产量和产值，以及对不遵守第(EU) 2018/848号法规规定的可能性的评估。复
检应在选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现场进行。

4. 主管当局或适当情况下的控制当局或理事机构，应根据经营者集团有机生产的类型、结构、
规模、产品、活动和产出，按比例分配合理的时间用于经营者集团的管理。

5. 主管当局或适当情况下的控制当局或理事机构应进行见证审计，以核实国际商品安全检
查 员的能力和知识。

6. 主管当局或在适当情况下，管理当局或理事机构应根据综合控制系统检查员未发现的不符
合项的数量以及不符合项的原因和性质的调查结果，评估综合控制系统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第 3 条 

生效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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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自《欧洲联盟公报》发布后第 20 日起生效。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本条例具有全面约束力，直接适用于所有会员国。


